湘民宗办通〔2023〕15号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2024年度省级民族专项资金

（民族文化方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民宗局、有关院校：

为做好2024年省级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民族文化方向）管理使用工作，结合工作实际，现就2024年省级少数民族工作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申报范围

项目主要范围：参加、承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单项赛事；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组织实施省民族体育单项赛事；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省民族体育单项赛事或全省少数民族文艺调演；省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和省级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示范基地建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保护、创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民俗节庆文化活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民族文化音像制作；各市州、县市区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少数民族文艺调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和研究基地建设等。

各单位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加强对项目的考察、筛选、论证，参考近年来资金投向，结合民族文化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统筹考虑。我委将根据各地申报项目情况进行考察评估，将重点项目、优势项目纳入民族文化项目库统一管理。

二、申报流程

    地方申报民族文化项目，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部门出具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并如实填写“湖南省省级民族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样表附后），经项目所在地民族工作部门审查签署意见，报市（州）民族工作部门汇总统一行文上报；省级项目（指省直部门或有关院校及其所属二级单位申报实施的项目）上报资金申请报告和项目申报表，由申报单位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予以上报。所有申报文件一式二份，装订成册，并附表格电子版。

三、工作要求

1.及时做好申报工作。各单位接此通知后，按要求认真开展项目申报工作，于10月26日前统一上报，逾期不予受理。

2.加强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项目资金下达后，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或项目主管部门）要按照省财政厅有关文件的要求，切实抓好绩效考评工作，切实履行对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职责，专项资金不能用于修建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和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二次转拨，不得有偿使用；不能用于人员经费、日常办公经费等基本支出，不能用于“三公”经费支出；不能未经审批改变项目用途；严禁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已获得其它省级专项支持的企业申报项目，在本专项内不得重复申报。对资金使用管理、项目进展情况全程跟踪问效，保证资金真正落实到项目上，发挥专项资金使用的最大效益。

3.认真做好2023年项目实施情况总结。各单位在申报2024年度项目时，要对2023年度民族文化资金项目建设情况逐一形成资金管理绩效自评报告，汇总后报送我委，绩效考评结果将作为2024年度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刘昆  0731-82356635  13873106749
邮  箱：mwwjc@163.com

附件：湖南省省级民族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0月10日
湖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0月10日印发


附件
湖南省省级民族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表

项目申报单位：                                             金额：    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实施时间
	
	项目完成时间
	

	预算投入
	
	自筹资金
	
	申报资金
	 

	项目建设

基本情况
	 


	项目申报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项目所在地

民族工作部门(或项目主管

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填表说明：

省级项目（是指省直部门或有关院校及其所属二级单位申报实施的项目）由项目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其他项目由项目所在地市、县民族工作部门审查签署意见。



